
 

证券代码：002587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18-047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大堂智能引导分流设备

采购框架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奥拓电子”或“乙

方”）于2018年4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中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2019年度大堂智能引导分

流设备采购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4），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建设银行”或“甲方”）2018-2019年度大堂智能引导分流

设备采购项目（招标编号：0733-187912303001）招标中，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和

招标人确认，奥拓电子对上述项目的投标已被招标人接受，成为入围中标人。公

司近日收到与中国建设银行签订的《大堂智能引导分流设备采购框架合同》（以

下简称“合同”）。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甲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采购合同专用

章/公章、乙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本合同为框架合同，甲方依据相关规定内容向乙方发出采购订单。合同的履

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在履约过程中，乙方如出现违约情况，需要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合同采取分期付款方式，存在无法按时收款的风险。 

http://www.cninfo.com.cn/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注册资本：25001097.7486 万元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

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中国建设银行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中国建设银行2017年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合同金额为863万元，占当年类

似业务总合同金额的比例为10.35%。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建设银行是一家在中国市场处于领先地位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为客户提

供全面的商业银行产品与服务，拥有广泛的客户基础，营销网络覆盖全国的主要

地区。中国建设银行有充足的资本实力和良好的信誉保证本次交易的履约。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乙方同意在本合约定的价格有效期内，甲方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内容向乙

方采购大堂智能引导分流设备产品。本合同约定的价格有效期为合同生效之日起

有效期两年。 

2、货款结算  



 

甲方按照合同约定内容向乙方分阶段支付价款： 

（1）自每批设备安装调试验收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该批总货

款的70% ； 

（2）自每批质保期满一年后（以该批设备质保期最晚到期的一套为准，下

同）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该批总货款的10%； 

（3）自每批质保期满二年后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该批总货款的8%； 

（4）自每批质保期满三年后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该批总货款的12%。 

3、违约责任主要内容 

出现如下情况，乙方负有违约责任或赔偿责任：乙方交付的产品存在损坏或

短缺，或产品品牌、规格/型号、配置性能、产品质量、产品功能等不符合合同

约定的；乙方未按约定交付期限向甲方交付产品或完成安装调试服务、加电测试

服务工作的；乙方如果连续经过2次验收均不合格或自合同约定的加电测试、安

装调试服务应当完成之日起15日内仍不能验收合格的（以最先届至的为准）；乙

方在提供产品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运输、安装、测试、调试、维护支持等）过

程中，造成产品毁损等问题的；乙方违反合同中承诺与保证条款中任一约定的；

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维护支持服务、废（旧）产品回收服务、培训服务或其

他约定义务的；合同约定的其他违约情形。甲方有权直接从甲方未支付乙方的合

同款项中扣除相应数额的违约金或赔偿金。 

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逾期支付合同价款的，甲方应按合同约定内容向乙方支

付违约金。 

4、争议的解决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合同双方可通过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

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在诉讼或仲裁期间，本合

同不涉及争议的条款仍须履行。 

5、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甲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采购合同专用

章/公章、乙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合同将对公司该项目的进一步发展和未来的业绩产生一定积极影响。合同不

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影响其他客户对该产品的需求。合同的签署将进一步

提高奥拓电子在金融科技行业内的影响力，促进奥拓电子在金融科技业务板块的

发展。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签订的合同，今后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披露相关履行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大堂智能引导分流设备采购框架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八日 




